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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5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2017—051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信贷资产财产权信托暨信贷资产转让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为加快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联行”）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联小贷”）资金周转，

扩大其业务规模，拓宽融资渠道及降低融资成本，公司及世联小贷拟通过云南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信托”）作为受托人发行设立“云南信托•世联

小贷三期资产财产权信托”（以发行时的最终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本次信托”

或“财产权信托”），将世联小贷贷款债权资产（以下简称“基础资产”）委托予

云南信托，相关基础资产不超过人民币 33,500 万元（以实际协议签订为准），并

以基础资产的全部或部分收入回款循环投资于世联小贷贷款债权资产，本次信托

单位的产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期限根据基础资产特定期间及发行时间最

终确定）。 

 本次信托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33,500 万元，其中优先级信托单位本金

规模不超过 29,500 万元，由银行、券商资管等合格机构投资者认购；劣后级信

托单位规模不超过 4,000 万元，由公司参股子公司深圳市世联共享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认购㭔彰 1 万托ڄ小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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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发行

信贷资产财产权信托暨信贷资产转让的议案》，由于上述交易结构中，世联共享

拟投资本次信托劣后级信托单位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审议上述议案时，公司关联

董事、总经理朱敏女士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上述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世联小贷

通过云南信托发起设立云南信托•世联小贷三期资产财产权信托暨信贷资产转让

事宜。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深圳市

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信贷基础资产转让额度的议案》，本次发起设立财产权信

托及转让信贷资产事宜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受托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企业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南屏街（云南国托大厦） 

4、法定代表人：刘刚 

5、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

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

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

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

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

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7、主要股东：云南省财政厅(25%)、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4.5%)、

上海纳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23%)、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17.5%)、深圳中

民电商控股有限公司(7.5%)、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5%)。 

http://www.qichacha.com/firm_e4430cf059a067dc60bdd787c5a27ec2.s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c8733bdd155c2c29b2c263990a5d9a62.s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c8733bdd155c2c29b2c263990a5d9a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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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指标名称/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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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确定。年预期收益率不代表受托人对受益人的任何承诺，受益人实际获得的

信托收益以分配日实际分配的信托利益金额为准。劣后级信托单位无预期收益率,

本次信托终止时的剩余资产由劣后级信托单位持有人按照约定的分配方式享有。 

基础资产的委托管理：本信托项下委托人、受益人同意，受托人将委托世联

小贷作为资产服务机构，为全部基础资产的管理、回收、处置提供相关服务。具

体事宜由受托人与资产服务机构双方签署《资产服务协议》约定，委托人/资产

服务机构应当按照《资产服务协议》的约定将收到的回收款付至信托专户。资产

服务机构的管理不善引发的相关投资损失风险由受益人承担； 

信托单位的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具体期限根据基础资产特定期间及发

行时间最终确定）；  

合同生效条件：经委托人、受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

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争议解决：对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在履行合同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按照仲裁申请时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

裁地为深圳。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2、信托规模依据（交易定价依据）为基础资产的未偿本金余额。 。  




	1、公司名称：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